
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
为加强学会专科分会建设, 激发专科分会活力，客观评价

专科分会工作业绩，根据《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管理办法》，

结合专科分会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：考核对象 

甘肃省医学会各专科分会 

第二条：考核原则 

依据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注重工作实绩，全面考核，

综合评定。 

第三条：考核范围 

专科分会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，重点对组织建设、人才

培养、学术交流、继续教育、科学普及、基层帮扶以及服务社

会等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。 

第四条：考核标准 

考核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：其中 1-5 为常规考核，满分

100 分， 6 为其他加分项。 

一、组织建设：满分 30 分。 

（一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结合省委省政

府“三抓三促”行动，坚决落实专科分会工作走深走实，奋力

推进健康甘肃建设，计 2 分。 



（二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，分会委员在学术交流活动中，

无违纪违规言论，计 2分。 

（三）重视行风建设（廉洁自律，执行“九不准”，无学

术不端行为），分会委员无违纪违规行为，计 2分。 

（四）实行主任委员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，重大事项集体

讨论决定，并及时报告学会，计 2 分。 

（五）每年召开至少一次全体委员会议，计 2分； 

每年召开至少两次常委会议，计 2 分。 

（会议纪要须及时上报学会） 

（六）积极举荐、培养优秀中青年人才，为其搭建展示平

台，计 2 分。 

（七）根据《甘肃省医学会会员管理办法》，完成会员发

展和服务工作，计 2 分。 

（八）制定年度工作计划、年度工作总结并准时上报学会，

计 4 分。 

（九）按要求完成对本专科分会的年度自评并上报自评结

果及相关材料，计 4 分。 

（十）自觉接受本会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，学会安排的重要

会议、活动，不得缺席，计 3分。 



（十一）认真执行省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和会长、秘书长办

公会各项决议，完成学会委托的各项工作，计 3分。 

二、学术活动：满分 35 分。 

（十二）承办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专题学术会议，计 8分

（学术年会另行计分）。 

（十三）举办或承办跨省区域性专题学术会议，计 7 分

（学术年会另行计分）。 

（十四）按计划举办本专科分会学术年会，计 3分。 

（十五）举办专题学术报告（研讨）会、学术巡讲、学术

沙龙、读片会、病例讨论会等，每次计 2 分，累计限 14 分。 

（十六）每个专业进行医联体建设对县乡帮扶 10 个县以

上，计 3 分。 

三、继续医学教育（由分会申报）：满分 10 分。 

（十七）举办国家级继教学习班（项目），每次计 3 分。 

（十八）举办省级继教学习班（项目），每次计 2 分。 

四、医学科普：满分 15 分。 

（十九）参加本会及专科分会组织的科普大讲堂、科普日

宣传等；或者参加省科协或其他政府部门主办的科普活动等，

每次计 2 分。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播等媒体广泛宣传，每次计

3 分。累计限 10 分。 



（二十）以本会或专科分会名义出版或制作科普系列丛书、

读物等，每册 5～10 万字计 2 分，5 万字以下计 1 分。累计限

5 分。 

五、其他工作：满分 10 分。 

（二十一）在学会网站投稿，每投稿一篇，计 0.5 分。累

计限 5分。 

（二十二）专科分会委员能积极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

作，计 2 分。 

（二十三）承接省卫健委或科协等政府部门委托的工作，

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，计 3分。 

六、其他加分项目： 

（二十四）承办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学术年会或国际性学

术会议，计 15 分。 

（二十五）举办或承办跨省区域性学术年会，计 10 分。 

（二十六）中华医学会任职情况：本年度新当选为中华医

学会分会常务委员或专科分会学组组长者，计 5分；新当选副

主任委员者，计 10 分；新当选主任委员者，计 15 分。 

（二十七）专科分会开展“送教下基层”公益活动，包括

但不限于下基层巡讲、健康义诊、科普宣讲等（以学会网站发

布的新闻稿为计），每次 3分。累计限 15 分。 

第五条:考核办法 



（二十八）专科分会工作目标考核得分由分会自评和考核

委员会评议两部分组成，其中分会自评占 50％，考核委员会

评议占 50％ 

（二十九）省医学会将组建考核委员会，负责考核的有关

工作。考核委员会由学会领导、理事代表、业务主管部门负责

人和专家组成，必要时邀请省民政厅、省科协有关领导参加。 

（三十）考核委员会在专科分会自评的基础上，结合分会

自评报告，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工作记录、影像、图片等档案

资料对分会工作情况进行核实与综合考核。 

（三十一）考核结果分为 A、B、C 三个等次。评分 85 分

及以上为 A, 60-84 分为 B，60 分以下为 C。 

（三十二）考核结果为 A 的专科分会有资格参加甘肃省医

学会组织的年度先进专科分会评选，新成立专科分会不参加当

年度考核及评选。 

（三十三）考核结果为 C 的专科分会,由省医学会发出整

改建议书,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、整改时限等,接到

整改建议书的专科分会应将整改情况及时反馈省医学会。整改

期限内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工作的，对主任委员进行诫勉谈话。

连续考核为 C的，责令换届并取消主任委员连任资格。 

（三十四）每年 12 月下旬，由各专科分会填报“甘肃省

医学会专科分会年度考核自评表”并提供相关材料，考核委员



会根据得分并对照考核标准提出考核意见，经省医学会常务理

事会审核通过后，公布考核结果。 

（三十五）考核过程中，如发现有专科分会申报材料失实，

将取消其年度先进专科分会评选资格，严重失实的将进行通报

批评。 

第六条：解释事项 

（三十六）办法所指的各项活动均须由甘肃省医学会主办

或承办（参与科普活动除外），以书面发文（通知）为准并接

受财务监督。 

（三十七）国际学术会议是指由国际学术组织召开的会议、

中华医学会委托我会承办或与国内外学术组织合作国际会议，

注册代表中需有 15％的国（境）外代表。 

（三十八）其他未尽事项最终解释权归甘肃省医学会。 

 

 


